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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使香港學生更瞭解來臺升學之優勢與報名方式，並建立有效的赴臺升學資訊

平臺，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香港中文中學聯

會」、「香港培正中學」及「培正專業書院」共同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並由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帶領臺灣 79 所大學校院於 10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 日赴香港培正中

學舉行，此次展覽規模為歷年最大，展覽期間共吸引約 11,000 人次到場觀展。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除了在教育展場地設置攤位，提供共同宣導文宣與來臺升

學諮詢，並製發臺灣高等院校升學指南、海聯宣導摺頁 DM，舉辦校園巡禮活動及

30 多場赴臺升學講座，提供港生多元的招生資訊與升學諮詢。也希望藉由教育展的

舉辦，讓港生與臺灣的大學校院能有更多面對面互動的機會，達到學生投其所好，

學校完成招生績效的雙贏成果。本次教育展承蒙各單位與各大學的協助，使活動成

功圓滿，在此致上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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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團緣起及目的 

香港每年約有 7 萬名中學生畢業，而在香港各大學入學名額僧多粥少的情況下，

大多數中學畢業生無法繼續在港升學，轉而向其他國家地區尋求升學的機會。因此，

近年來香港、澳門學生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報名來臺升讀大

學人數已達約 8,600 人次，目前約佔本會每年總報名人數的六成，其報名人數的成

長幅度相當驚人，也因此香港招生宣導成為世界各國相互競爭的兵家必爭之地。為

不落後於其他積極在港辦理招生宣導的國家，並提升臺灣高等教育能見度，增加香

港中學畢業生來臺升學意願，推廣對港招生的多元管道，故今年第四度於香港培正

中學舉辦教育展。歷年香港各學制報名及錄取人數如下圖。 

 

此外，為因應「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於 2013 年 10 月 9 日所做的修正，

開放臺灣各大學校院得自行招收港澳學生，以擴大招收港澳學生來臺升學，故自 103

學年度（2014 年入學）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申請來臺就學，共計有七種招收香

港學生的管道，分述如下： 

管道一：學士班個人申請制 

報名時至多可選填 3 個校系志願，依各校系備審資料分別裝袋，由本會彙整後

轉送各校審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排序、名額及志願序分發。一旦錄取，則不再辦

理聯合分發；惟未使用之名額，可流用至聯合分發。 

管道二：學士班聯合分發制 

選擇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或「香港中學會考」成

績報名者，採計各類組會考文憑最佳化組合成績；選擇以「SAT Subject Test 測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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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或「海外 A Level 文憑成績」報名者，採計考試成績；選擇以「中學最後三年

成績」報名者，則採計畢業中學開立之中學最後三年成績。以上並按報名學生成績

高低、所填志願序（至多可選填 70 個校系志願）及校系名額分發。 

管道三：自願免試申請臺師大僑先部 

香港學生可透過海外聯招會自願申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就讀，隔年

7 月依僑先部結業成績及校系志願分發大學，9 月註冊入讀大學一年級。 

管道四：二年制學士班（2+2） 

依據教育部「研議招收香港地區學生來臺就讀二技事宜」會議決議辦理，2013

年起新增招收香港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畢業生）來臺銜接就讀技專校院二年制

學士班。報名時至多得選填 5 個校系志願，將備審資料分別裝袋，由本會彙整後轉

送各校審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排序、名額及志願順序分發。修業期限以 2 年為原

則，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由就讀學校授予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俗稱

2+2） 

管道五：研究所碩博士班 

符合申請碩士班或博士班入學資格之港生，得選填 3 個校系志願申請碩、博士

班，報名時將備審資料分別裝袋，由本會彙整後轉送各校審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

排序、名額及志願順序分發。 

管道六：單獨招生 

依據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與「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大學校院

自行招收港澳學生與外國學生入學各年級，應擬訂招生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訂定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

選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作為各校招生之依據。 

管道七：境外學分班(1+3 課程) 

自 2012 年開辦「境外學分班：1+3 升學臺灣學位課程」，學生第一年在香港上課，

先循序漸進地適應大學課程的上課模式及語言，翌年便赴臺灣升學二年級，用 3 年

的時間在臺完成學位課程。 

  



 

 

3 

各經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之招生管道招收身分、成績採計方式及申請及

招生期程表如下： 

104 學年度香港學生報名師大僑先部、學士班及研究所招生期程 

學程 報名方式 招收身分別 成績採計方式 報名期程 
公告錄

取期程 

臺
師
大
僑
先
部 

秋季班 
中學畢業取得畢

業證書或修業證

明書者 

採計申請人檢附之中學成

績單，擇優錄取 

2015 年 5 月 4 日～

2015 年 5 月 29 日 

2015 年 

7 月底 

學
士
班 

個人申請 

中學畢業取得畢

業證書或修業證

明書者 

依各校審查結果 
2014 年 11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24 日 

2015 年 

3 月底 

聯合分發-
持外國學歷 

依簡章規定擇優採計下述三

擇一會考文憑成績： 

1. 中學最後三年成績 

2. SAT Subject Test 測驗成績 

3. 海外 A Level 文憑成績 

2015 年 2 月 2 日～

2015 年 2 月 27 日 

2015 年 

5 月中 

聯合分發-
持香港當地

中學學歷 

 

依簡章規定擇優採計下述五

擇一會考文憑成績： 

1. 香港中學文憑 

2.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3. 香港中學會考 

4. SAT Subject Test 測驗成績 

5. 海外 A Level 文憑成績 

2015 年 2 月 23 日～

2015 年 3 月 20 日 
(註) 
 

網路選填志願： 
自 2015 年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成績公告後開

始選填至 2015 年 7 月

22 日止 

7 月 31 日 

(註) 

港二技 
1. 香港副學士 

2. 持高級文憑者 
依各校審查結果 

2015 年 2 月 23 日～

2015 年 3 月 27 日 
5 月 22 日 

研 

究 

所 

碩士班 具學士學位者 
依各校審查結果 

2014 年 11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24 日 
3 月 27 日 

博士班 具碩士學位者 

註：選擇以「SAT Subject Test 測驗成績」或「海外 A Level 文憑成績」報名者，於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27 日報名，5 月中 

    公告錄取名單。 

為提升臺灣高等教育能見度，增加香港新制高中畢業生來臺升學意願，推廣對

港招生的多元管道，自 2012 年 10 月起在香港培正中學舉辦盛大成功的臺灣高等教

育展之後，本年為第三度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培正專業書

院、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等攜手合辦，共同邀請臺灣各大學校院於本（103）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19 日假培正中學舉辦「2014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計有 79 所大

學校院參展，共襄盛舉。 

本教育展旨在呈現臺灣蓬勃發展的優質高等教育，內含一系列宣導活動，如：

香港學生來臺升學輔導講座、參展攤位展現各校特色、解說該校招生優惠措施、各

校簡介文宣發送等，俾利對赴臺升學有興趣之學生、家長及輔導老師對臺灣優質教

育有更深刻印象。另為提升參展品質，本會特別設計共同文宣摺頁、大學巡禮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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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Choice TAIWAN 環保袋、赴臺升學意願及參展滿意度調查問卷、小紀念品等，

希能增進參觀者與參展各校之互動，提供更多機會使香港學生瞭解臺灣各大學校院，

作出赴臺升學的最佳選擇。 
 

二、 活動行程 

日期 行程 工作事項 備註 

第一日 

10/16 
(四) 

臺北 
↓ 

香港 

★ 各校自行抵達香港 

14:00-16:30  教育展展場佈置(培正中學 H 座) 

16:30-17:00  展前說明會(培正中學 H 座 3 樓展覽廳演講室) 

 

 

香港培正中學（香港九龍培

正道 20 號） 

 

九龍維景酒店(香港九龍窩打

老道 75 號，2761-1711) 

帝京酒店(香港九龍太子道西

193 號，2928-8822) 

第二日 

10/17 

(五) 

香港 09:30-17:30  教育展展出 

09:30-11:30  開幕安排(培正中學 G 座宗教館及副堂) 

09:30-10:00  臺港學校合作協議集體簽署儀式 

10:00-10:30  開幕禮 

10:30-11:30  校長推薦計畫座談會(海外聯招會主講) 

10:00-12:30  赴臺升學輔導講座第 1-5 場(海外聯招會主講)  

 ◎每小時兩場，每場 20 分鐘，共 5 場。 

 地點:香港培正中學 H 座 3 樓展覽廳演講室 

      香港培正中學 F 座校史室（備用） 

11:00-13:00  午膳時間( J 座學生餐廳) 

14:00-16:30  赴臺升學輔導講座第 6-10 場(海外聯招會主講) 

◎每小時兩場，每場 20 分鐘，共 5 場。 

地點:香港培正中學 H 座 3 樓演講廳 

香港培正中學 F 座校史室（備用） 

18:30-21:00  歡迎晚宴(香港九龍維景酒店 2 樓唐宮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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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工作事項 備註 

第三日 

10/18 

(六) 

香港 09:30-17:30  教育展攤位展出☆ 

10:00-12:30  同步活動 

主講者 海外聯招會 參展各校 

事項 赴臺升學輔導講座 

第 11-15 場 

◎每小時兩場，每場 20 分鐘， 

  共 5 場 

臺灣各大學校院介紹/ 

畢業僑生留臺經驗分享 

◎分別於 F 座課室場地同時進行， 

  每校 1 場，每場 1 小時 

時間 10:00-12:30  10:30-12:30 

地點 H 座 3 樓演講廳 

(F 座校史室備用) 

F 座課室 

11:00-13:00 午膳時間( J 座學生餐廳) 
13:30-16:30 同步活動 

主講者 海外聯招會 參展各校 

事項 赴臺升學輔導講座 
第 16-20 場 
◎每小時兩場，每場 20 分鐘， 

共 5 場 

臺灣各大學校院介紹/ 
畢業僑生留臺經驗分享 
◎分別於 F 座課室場地同時進行， 

每校 1 場，每場 1 小時 

時間 14:00-16:30  13:30-17:30 

地點 H 座 3 樓演講廳 
(F 座校史室備用) 

F 座課室 

 

 

第四日 

10/19 

(日) 

香港 09:30-17:30  教育展攤位展出☆ 

10:00-12:30 同步活動 

主講者 海外聯招會 參展各校 

事項 赴臺升學輔導講座 

第 21-25 場 

◎每小時兩場，每場 20 分鐘， 

共 5 場 

臺灣各大學校院介紹/ 

畢業僑生留臺經驗 分享 

◎分別於 F 座課室場地同時進行， 

每校 1 場，每場 1 小時 

時間 10:00-12:30  10:30-12:30 

地點 H 座 3 樓演講廳 

(F 座校史室備用) 
F 座課室 

11:00-13:00 午膳時間( J 座學生餐廳) 
13:30-16:30 同步活動 

主講者 海外聯招會 參展各校 

事項 赴臺升學輔導講座 

第 26-30 場 

◎每小時兩場，每場 20 分鐘， 

共 5 場 

臺灣各大學校院介紹/ 

畢業僑生留臺經驗 分享 

◎分別於 F 座課室場地同時進行， 

每校 1 場，每場 1 小時 

時間 14:00-16:30  13:30-17:30 

地點 H 座 3 樓演講廳 

(F 座校史室備用) 
F 座課室 

17:00-17:30 撤除攤位展品 

 

 

 

 

 

 

第五日 

10/20 

(一) 

香港 
↓ 

臺北 

賦歸(各校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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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員名單 
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A0 海外聯招會 

蘇玉龍 

SU,YUH-LONG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海外聯招

會主任委員 

江大樹 

CHIANG,TA-SHU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務長、海外聯

招會總幹事 

張振豪 

CHANG,CHEN-HAO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院長 

李信 

LEE,HSIN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事務處僑陸

組組長、海外聯招會副總幹事 

程德勝 

CHING,TAK-SHING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電機系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自然科學組組長 

吳佩玲 

WU,PEI-LIN 
海外聯招會試務組執行幹事 

施苡萱 

SHIH,YI-HSUAN 
海外聯招會資訊組技師 

劉凱婷 

LIU,KAI-TING 
海外聯招會宣導組幹事 

林群翔 

LIN,CHUN-HSIANG 
海外聯招會秘書組幹事 

馮浩峻 

FONG,HO-CHON 
海外聯招會試務組幹事 

童袖瑜 

TUNG,HSIU-YU 
海外聯招會試務組幹事 

A1 大仁科技大學 

陳俊民 

CHEN,CHUN-MIN  
國際合作中心主任 

莊宇晴 

CHUANG,YU-CHING  
境外學生中心秘書 

A2 南臺科技大學 
王啟州 

WANG,CHI-JO   
副教務長 

A3 國立臺灣大學 

郭鴻基 

KUO,HUNG-CHI 
教務處副教務長 

洪泰雄 

HUANG,TAI-HSIUNG 
註冊組主任 

陳康莊 

CHEN,KANG-CHUANG 
註冊組編審 

楊端容 

YANG,TUAN-JUNG 
幹事 

蕭明慧 

SIU,MING-WAI STEPHENIE 
學生 

馮銘琳 

FUNG,MING-LAM 
學生 

A4 臺北醫學大學 
陳慧毓 

CHEN,HUEI-YU  
組員 

A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妍岑 

LIN,YEN-TSEN 
教務處企劃組行政專員 

郭怡君 

KUO,I-CHUN 
僑生先修部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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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廖儀蕙 

LIAO,YI-HUI 
僑生先修部行政幹事 

A6 崑山科技大學 

史文鴻 

SZE, MAN-HUNG STEPHEN 
視訊傳播設計系教授 

丁琬瑜 

TING,WAN-YU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書記 

A7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李廣健 

LEE,KUANG-CHIEN  
歷史系副教授 

宋育姍 

SUNG,YU-SHAN  
教務處招生組組長 

A8 實踐大學 

崔馨文 

TSUI,HSIN-WEN  
執行秘書 

莊聿婷 

CHUANG,YU-TING  
志工 

蔡玟琳 

TSAI,WEN-LING  
志工 

A9 景文科技大學 

鄭永福 

CHENG,YUNG-FU 
校長 

許嘉仁 

HSU,CHIA-JEN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A1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李秀華 

LEE,HSIU-HUA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組員 

林秋香 

LIN,GLORIA  
國際交流中心主任 

A11 國立臺南大學 
蔡佳恩 

TSAI,CHIA-EN  
校聘組員 

A12 國立屏東大學 

方瑛霙 

FANG,YING-YING 
行政助理 

洪瑞佳 

HUNG,SUI-KAI 
學生 

A1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徐心怡 

HSU,HSIN-YI  
助理管理師 

陳惠貞 

CHEN,HUI-CHEN  
助理管理師 

A1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簡欣華 

CHIEN,HSIN-HWA  
行政組員 

李耕輔 

LI,KENG-FU  
行政專員 

A1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林莉如 

LIN,LI-JU  
國際暨兩岸教育組 

張孝筠 

CHANG,HSIAO-YUN  
嬰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A1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 

邱瓊慧 

CHIU,CHIUNG-HUI  
國際事務處業務助理 

劉芮圻 

LIU,JUI-CHI   
國際事務處專員 

A1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董正釱 

DONG,CHENG-DI  
研發長 

A18 中國文化大學 宋繼容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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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SUNG,CHI-JUNG  

楊中立 

YANG,CHUNG-LI  
組長 

林柏杉 

LIN,BOR-SHAN  
處長 

A1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施靜慈 

SHIH,JING-TSZ  
校基人員 

張淑真 

CHANG,SHU-CHEN 
組長 

A20 世新大學 
陳宛榆 

CHEN,WAN-YU  
公關組(宣傳)-辦事員 

A21 國立宜蘭大學 

藍可婷 

LAN,KO-TING  
書記 

鄒婕申 

ZOU,JIE-SHEN  
事務員 

吳俊憲 

WU,CHUN-HSIEN  
辦事員 

A22 南開科技大學 

孫臺平 

SUN,TAI-PING  
校長 

林柏宏 

LIN,PO-HUNG  
助理教授 

陳運弘 

CHENG,YUIN- HOONG  
學生代表 

B1 大葉大學 

吳汶錡 

WU,WEN-CHI 
副教授兼執行長 

王達才 

WONG,D.C. 
校務顧問 

施博仁 

SHIH,PO-JEN 
秘書 

B2 逢甲大學 

郭添保 

KUO,TIEN-PAO 
招生組組長 

賴春蘭 

LAI,CHUN- LAN 
招生組組員 

B3 長庚大學 

陳君侃 

CHEN,CHUN-KAN 
副校長 

陳光武 

CHEN,GUANG-WU 
資工系副教授 

林佩怡 

LIN,PEI-YI 
教務處招生組組員 

B4 正修科技大學 
張豪賢 

CHANG,HAO-HSIEN 
組長 

B5 元智大學 
武穎榛 

WU,YING-CHEN 
行政助理 

B6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邱瓊華 

QIU,QIONG-HUA 
Senior Apecialist 

謝毓琛 

HSIEH,YU-CHEN 
國際教育行政組組長 

B7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

科技大學 

蘇俊雄 

SU,CHUN-HSIUNG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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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婁豫原 

LOU,YU-YUAN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秘書 

邱佩瑜 

CHIU,PEI-YU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專員 

B8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陳甦彰 

CHEN,SU-CHANG 
教務長 

林婉慈 

LIN,WAN-TZU 
約用人員 

B9 東吳大學 
余孟儒 

YU, MENG-JU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組員 

B10 輔仁大學 

李佩紋 

LEE,PAI-WEN 
組長 

朱家明 

CHU,CHIA-MING 
組員 

B11 大同大學 

廖漢雄 

LIAO,HAN-HSIUNG 
招生組主任 

黃芸羽 

HUANG,YUN-YU 
境外招生專員 

B12 東海大學 

唐瑞芬 

TANG,JUI-FEN 
國際學生交流組組長 

梁月鳳 

LIANG,YUEH-FENG 
教務處專員 

B13 輔英科技大學 

林冠華 

LIN,KUAN-HUA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主任 

黃登宬 

HUANG,TEN-CHENG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主任 

B14 中國醫藥大學 
梁育民 

LEUNG,YUK-MAN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心主任 

B15 真理大學 

林熙中 

LIN,HSI-CHUNG 
招生組組長 

蕭若梅 

HSIAO,JO-MEI 
國際事務中心組員 

B16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陳巧樺 

CHEN,CHIAO-HUA 
三等專員 

姚慧萍 

YAO,HUI-PING 
二等專員 

B17 東南科技大學 

黃仁清 

HUANG,JEN-CHING 
研發長 

鍾汶瑾 

CHUNG,WEN-CHIN 
專案經理 

B18 國立成功大學 

許明如 

HSU,MING-JU 
組員 

吳雅敏 

WU,YA-MIN 
專員 

陳瑞霓 

CHEN,RUEY-NI 
技士 

B19 玄奘大學 
戴淑珍 

TAI,SHU-CHEN 
外籍生輔導長 

B20 吳鳳科技大學 
胡宗鑫 

HU,CHUNG-HSIN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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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李天欣 

LI ,TIEN-HSIN 
副校長 

徐煒峻 

HSU,WEI-CHUN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心主任 

黃筱雯 國際暨兩岸事務中心組員  

B21 明道大學 

張冀青 

CHANG,CHI-CHING 
副校長兼國際長 

陳伸賓 

CHEN,SHEN-BIN 
行政助理 

B22 義守大學 

顏志榮 

YEN,JIH-RONG 
副校長 

葉建寧 

YEH,CHIEN-NING 
兩岸事務處處長 

王尹琳 

WANG,YIN-LING 
兩岸事務處副組長 

C1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

科技大學 

張彩羚 

CHANG,TSAI-LING 
書記 

李宜璉 

LEE,YI-LIEN 
書記 

C2 嶺東科技大學 

邱一峰 

CHIU,YI-FENG 
國際與兩岸交流中心主任 

高士桓 

KAO,SHI-HUAN 
媒體設計中心主任 

C3 中國科技大學 

謝堯宏 

HSIEH,YAO-HUNG 
兩岸交流組執行長 

周寶英 

CHOU,PAO-YING 
兩岸交流組助理 

C4 靜宜大學 

蔡亞純 

TSAI ,YA-CHUN 
專案經理 

莊子佩 

CHUANG,ZI-PEI 
國際學生組組長 

C5 淡江大學 

陳惠娟 

CHEN,HUI-CHUAN 
教務處招生組組長 

林玉屏 

LIN,YU-PIN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組員 

C6 崇右技術學院 
林寬 

LIN,TONY 
處長 

C7 國立金門大學 

黃奇 

HWANG,CHYI 
校長 

鄭大行 

CHENG,TA-HSING 
專員 

鄭云雅 

JHENG,YUN-YA 
校聘辦事員 

余泰魁 

YU,TAI-KUEI  
研發長 

C8 明新科技大學 

李志鴻 

LI,CHIH-HUNG 
主任 

李孟鴻 

LI,MENG-HUNG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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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C9 
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

科技大學 

蔡榮捷 

TSAI,JUNG-CHIEH 
招生處長 

程鎮國 

CHERNG,JENN-GWO 
招生中心主任 

C10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

科技大學 

李麗華 

LI,LI-HUA 
副校長 

陳娟玫 

CHEN,DHUAN-MEI 
主任 

劉晞雯 

LIU,HEI MAN 
主任 

C11 國立清華大學 

徐憶萍 

HSU,ANGELA 
教授兼組長 

林淑珍 

LIN,SOFIA 
行政助理 

黃瑞聆 

HUANG,JUI-LIN 
行政助理 

C12 中原大學 

夏誠華 

HSIA,CHEN-HWA 
資深顧問 

蔡宛倢 

TSAI,WAN-CHIEH 
專案經理 

C1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劉正達 

LIOU,CHENG-DAR 
校務發展中心主任 

胡智熊 

HU,CHIH-HSIUNG 
國際長 

C14 聖約翰科技大學 

陳玉海 

CHEN,YU-HAI 
主任 

王健行 

WANG,CHIENG-HSIN 
副校長 

C15 臺灣首府大學 
夏永達 

HSIA,YUNG-TA 
國際事務組組長 

C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李秀菊 

LEE,HSIU-CHU 
助教 

孔美麗 

KUNG,MEI-LI 
行政助理 

馬上閔 

MA,SHANG-MIN  
副教授兼綜合業務組組長 

C17 國立中山大學 

葉慧清 

YE,HUI-CHING 
高級管理師 

湯鈞雅 

TANG,CHUN-YA 
管理師 

C18 致理技術學院 

王正旭 

WANG,CHENG-HSU 
國際暨兩岸交流處處長 

鄭冠榮 

CHENG,KUAN-JUNG 
專員 

C19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 

修平科技大學 

林建良 

LIN,CHIEN-LIANG   
執行長 

魏國勳 

WEI,GWO-SHIUN 
書記 

張志超 

CHANG,CHIH-CHAO 
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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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C20 長榮大學 

黃伯和 

HUANG,PO-HO 
副校長 

洪惠茵 

HONG,HUEI-YING 
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書記 

林淑環 

LIN,SHU-HUAN 
國際與境外學生事務處雇員 

C21 亞洲大學 

吳清在 

WU,TSING-TZAI 
國際學院院長 

張俊評 

CHANG,CHUN-PING 
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C2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洪彰岑 

HUNG,CHANG-TSEN 
副國際長 

匡思聖 

KUAN,SZE-SHENG 
兩岸交流暨合作中心副主任 

C23 樹德科技大學 

龔蒂菀 

KUNG,TI-WAN 
副處長 

馬淑卿 

MA,SHU-CHING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交流合作組組長 

楊芳瑀 

YANG, FANG-YU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交流合作組組員 

洪穎嫣 

HUNG,WING-YIN WINNIE 
同學 

彭漪婷 

PANG, I-TING 
同學 

C24 南華大學 

沈昭吟 

SHEN,CHAO-YIN 
處長 

陳君音 

CHEN,CHUN-YIN 
組員 

C25 中山醫學大學 
劉宇莊 

LIU,YU-CHUANG 
組員 

C26 國立嘉義大學 

周世認 

CHOU,SHIH-JEN 
院長 

楊美莉 

YANG,MEI-LI 
組長 

C27 朝陽科技大學 

廖經芳 

LIAW,CHING-FANG 
教務長 

劉熒潔 

LIU,YING-CHIEH 
教務處招生服務中心主任 

崔玉霞 

TSUI,YU-HSIA 
教務處招生服務中心組員 

C28 國立中興大學 

李林滄 

LEE,LIN-TSANG 
理學院副院長 

霍一菁 

HUO,I-JING 
招生暨資訊組組員 

李靜觀 

LI,CHING-KUAN 
招生暨資訊組技術師 

C29 龍華科技大學 

連維志 

LIEN,WEI-CHIH 
國際長 

邵瓊儀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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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編號 學校/單位 中/英文姓名 職稱 

SHAO,CHIUNG-YI 

C30 嘉南藥理大學 

趙學維 

CHAO,HSUEH-WEI 
國際暨兩岸交流中心秘書 

龔聖雄 

KUNG, SHENG-HSIUNG 
餐旅管理系系主任 

鄧杞祝 

TENG,CHI-CHU 
餐旅管理系講師 

林維炤 

LIN,WEI-CHAO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主任 

謝宜錚 

HSIEH,YI-CHENG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學生 

C31 建國科技大學 

林國興 

LIN,KUO-HSING 
國際長兼主任秘書 

陳鵬仁 

CHEN,PENG-JEN 
組長 

C32 弘光科技大學 

田其虎 

TIEN,CHI-HU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 

梁美芬 

LEUNG,FANNIE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境外交流組執行

長 

陳士弦 

CHEN,SHIH-HSIEN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境外交流組專案

經理 

C33 
高雄醫學大學 

 

蔡婉琪 

TSAI,WAN-CHI 
國際事務處學生交流組組長 

許歆宜 

HSU,HSIN-YI 
國際事務處學術合作組辦事員 

陳姮蓉 

CHEN,HENG-RONG 
教務處招生組辦事員 

C34 國立政治大學 

曾守正 

TSENG,SHOU-CHENG 
副教務長 

蘇淑秀 

SUE,SHUE-SHOW 
組長 

周修君 

CHOU,HSIU-CHUN 
一級行政專員 

C35 國立東華大學 

陳輝庭 

CHEN,HUI-TING 
組員 

黃郁文 

HWANG,JUH-WEN 
教授 

四、 參展活動 

（一） 參展攤位佈置、解說及各校文宣發送：由各校自行處理。文宣品、海報或道

具等如需事前寄送，於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寄至： 

收件人：2014 臺灣高等教育展秘書處 收 

地址：香港培正中學 H 座 3 樓瑩社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九龍培正道 20 號) 

Tel：+852-2332-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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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展說明會：行前說明會於 4 月 11 日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舉行，由海外聯招

會李信副總幹事說明教育展目的，並由蘇姿榕幹事說明教育展程序內容（如

參展注意事項、攤位設置、教育展行程安排等）。 

（三） 展前說明會：10 月 16 日（四）下午 16:30-17:00 於培正中學（香港九龍培正

道 20 號）H 座 3 樓演講廳舉行，確認各大學參展重要活動及配合事項，請各

大學派員與會。 

（四） 開幕式：10 月 17 日（五）上午 9:30-10:30 於培正中學 G 座宗教館舉行，並舉

辦香港中學與臺灣各大學結盟意向合作簽署儀式，請各校代表出席參與。 

（五） 香港學生赴臺升學輔導講座：於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19 日每日上午 10:00 至

12:30 及下午 14:00 至 16:30 假於香港培正中學舉行，共計 30 場次，由海外聯

招會代表主講，每場次 20 分鐘。 

（六） 臺灣各高等院校介紹／畢業僑生留臺經驗分享：於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19 日

每日上午 10:30 至 12:30 及下午 13:30 至 17:30 分別於 6 個場地同時舉行，依

事前向各校調查意願及時段安排，共計 59 場次。由各大學院校分別負責並主

持，或邀請留臺同學或畢業校友經驗分享，並請事前聯繫結盟中學，並邀集

該校師生，或於教育展會場邀請家長及學生前往聆聽。 

（七） 共同文宣摺頁：海外聯招會設計印製共同文宣摺頁，內容為介紹海外僑生招

生方式、獎助學金、僑輔措施等資訊，並於展場入口發送給每位參觀者。 

（八） 大學巡禮活動：為提高各校與參觀展覽者面對面接觸溝通的機會，特於共同

文宣內設計「大學巡禮活動」。參觀者須於共同文宣中填寫較感興趣之 3 個

學群，請參展學校對於同學較感興趣之學群加以介紹，之後即可在參觀者所

持共同文宣表格內蓋戳章（請各校自備具學校校名之章戳，章戳尺寸需小於

表格 3cm*3cm），凡集滿校名戳章者，即可至海外聯招會攤位領取紀念品乙

份。 

（九） 教育展場刊（臺灣高等院校 2015 升學指南）：由培正專業書院協助製作，內

容包括各參展大學簡介及課程特色介紹，於事前由各參展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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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宣導說明參考資料 

香港學生赴臺升學路徑圖 

 

(一) 海外聯招規模 

本會 104 學年度（招收 2015 年秋季入學生）由 147 所大學校院加入聯合招

生（未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分為公、私立及高教、技職體系學校

分佈如下表： 

104 學年度海外聯招學校 

類別 公立 私立 總計 

高教體系 35 38 73 

技職體系 15 59 74 

總計 50 97 147 

104 學年度招生名額業於 103 年 9 月 11 日海聯分字第 11030014001 號函教育

部核定中，學士班計有 2,764 個系組，提供 20,579 個名額（分三大類組）供全球

僑生及港澳生自由選填，每一類組至多可選填 70 個志願，第二、三類組得互跨

類組選填志願；研究所碩士班計有 4,601 個名額；博士班則有 797 個名額，研究

所至多可選填 3 個志願；港二技（2+2）計有 2,238 個名額，至多可選填 5 個志願。

104 學年度各類組系組數及名額數如下表供參（實際招生名額需視本學年度教育

部核定名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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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海外聯招學校系組及招生名額 

項目 

學士班 研究所 二年制

學士班 

(2+2) 
第一類組 第二類組 第三類組 總計 碩士班 博士班 總計 

系組數 1,649 762 353 2,764 2,064 585 2,649 217 

名額數 13,502 4,452 2,625 20,579 4,601 797 5,398 2,238 

個人申請 1,931 系組，9,285 名   

聯合分發 2,641 系組，11,294 名 

註：實際招生名額尚需視本學年度教育部核定結果為主 

(二) 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華裔青年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 

菁英僑生獎學金：已符合教育部優秀僑生獎學金資格，就讀居留地優質高

中且各採計科目成績達最高等第者，需提來臺就讀計畫等審查資料，經教育部

遴選通過者；或獲得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金、銀、銅牌獎或美國國際科技展

覽會前四等獎，經志願校系審查通過優先錄取者。得於註冊入學時核發新臺幣

30 萬元（約港幣 75,000 元）獎助金。在學期間學年學業平均為全班前 10％或達

85 分以上，每學年得續領新臺幣 30 萬元（約港幣 75,000 元）。 

優秀僑生獎學金：經海外聯招會錄取分發各梯次第一、二、三類組分發總

成績前五名，且成績排名為該梯次類組別前百分之一之華裔學生得申請；或符

合國際數理奧林匹亞競賽金、銀、銅牌獎或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前四等獎，經

本會錄取分發大學者。得於註冊入學時核發新臺幣 15 萬元（約港幣 37,500 元）

獎助金。在學期間學業平均為全班前 10％或達 85 分以上，每學年得續領新臺幣

12 萬元（約港幣 30,000 元）。 

此外，教育部為幫助海外來臺升學清寒僑生生活，使安心向學，如期完成

學業起見，特給予清寒僑生助學金，每年發給約新臺幣 36,000 元（約港幣 9,000

元）；另為獎勵在學品學優良僑生，計有華僑協會總會獎學金、在學學行優良

僑生獎學金、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獎學金等數十種獎助學金，每種每次至少可發

給約新臺幣 5,000 元（約港幣 1,250 元），此外各校亦為僑生準備種類項目繁多、

金額不一之獎學金。 

(三) 僑生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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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宿提供：各校大多提供僑生宿舍，費用由各校自訂，每年約為新臺幣 8,000

至 20,000 元（約合港幣 2,000～5,000 元）不等。宿舍大多已設有網路線，提

供上網使用。宿舍通常 4到 6人一間，幾間共用衛浴設備及交誼空間等設施。 

2. 課業輔導：為提高僑生國語文與基本學科之學習能力，幫助僑生加強課業之

研習，各校一年級新僑生或二年級以上基本學科不及格者，均應參加在學期

中利用課餘時間或假日開辦的僑生基本學科課業輔導班。假期（寒假或暑假）

亦可舉辦僑生課業補習班補習，凡必修科目不及格需要重讀或轉系需補修轉

入學系(科)基礎科目之僑生，均准參加假期僑生課業補習班。 

3. 工讀機會：依據行政院僑務委員會頒行之「補助僑生工讀金工讀生辦法」，

各校提供工讀機會優先給僑生擔任，僑生可於課外時間從事工讀，每月支給

約新臺幣 3,920 元（約港幣 980 元）。此外，僑生還可以從事校外工讀，除

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 16 小時（原為 12 小時，業經 91.1.21 立法院「就

業服務法」三讀通過增加僑生工讀時數）。 

4. 國內生活現況：各校除員生消費合作社設有餐飲部，提供經濟實惠之餐飲(如

自助餐、簡餐)外，學校附近亦多有飲食店或餐廳。一般而言，學生自助餐

一餐以新臺幣 40 至 70 元左右即可飽餐(一餐約合港幣 10~18 元，端看個人如

何消費)。 

5. 其他僑輔措施：例如接送機服務、僑生接待家庭、僑保、健保、在臺居留限

制、畢業在臺工作等事項，以及其他僑委會相關輔導服務措施等。 

(四) 臺灣高等教育體制介紹 

1. 臺灣高等教育：分為學士班與研究所。研究所包含碩士班與博士班。一學

年分 2 學期，上學期為 9 月底至 1 月中、下學期為 2 月中至 6 月底，每學期

上課 18 週。 

學士班：大學修業年限至少4年，休學、延長修業之年限為2年，特殊學系

如醫學院科系的修業年限為6至7年，餘部分學系亦有修業5年者。

取得學士學位至少需修習128個學分，在學期間可申請輔系、雙主

修，或因成績優異可申請提前畢業（惟以舊制中五畢業資格申請

者，各校將增加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修業年限）。在香港取得副

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者來臺升讀技術校院二年制學士班（相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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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班大三），修業年限以二年為原則，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

者，由就讀學校授予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研究所：碩士班修業年限為1至4年；博士班修業年限為2至7年。 

2. 修業規定：上課 1 小時得 1 學分，實習實驗另計。畢業至少要修習 128 學分。

大一到大三平均每學期約修 20 個學分左右。課程區分為必修及選修，必修

不及格者重修，重修的次數大多以 2 次為限（俗稱三修）。成績滿分為 100

分，及格標準為 60 分。大部分的學校有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的規定，以臺

灣大學為例，僑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三分之二者(俗稱 2/3)不及格，之後有另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逾二分之

一不及格者，應令退學；而國立暨南大學的退學規定是僑生累計 3 次二分之

一（俗稱二一）不及格，應令退學；各校退學標準不同。 

3. 公私立大學校院差異：公立即國立，經費大多由政府補助；私立為民間興

學，但政府亦有補助。主要差異在於經費的來源不同。辦學成效則不完全

因公私立之不同而有差異。 

4. 大學與技職校院差異： 

一般大學：傳統高教體制，著重基礎理論知識之傳授，多數大學及系所頗具

傳統與盛名，可以習得較紮實深厚的理論基礎，進而奠定研究發

展與繼續深造的根基。 

技職校院：新興高教體制，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皆屬之，科系之設置多與應

用實務相關，重視學生操作訓練與技術養成，師資亦多來自業界，

實務實習機會多。 

5. 學雜費用：臺灣的學費在亞洲地區相當便宜，比起歐美1年動輒上百萬臺幣，

大多數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應付得來。就臺灣的大學而言，每學期(半年)的學

雜費約新臺幣 20,200-72,500 元(折合港幣約 5,050 元至 18,125 元)。學雜費用

根據就讀之院系有不同的收費標準，不含生活費、住宿費等額外費用。臺

灣大學學費及生活費平均開銷可參考以下表格。 

 

    港幣換算金額 

學雜費（年） HKD 10,100 – 36,250 

住宿費（年） HKD 2,400 – 5,800 

生活費（年） HKD 10,800 – 2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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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年) HKD 23,300 – 64,850 

備註 1：生活費會因區域消費水準與個人消費習慣不同而有所差異。 

備註 2：本表格費用以 HKD：NTD = 1：4 換算。 

(五) 本會作業程序及申請港生注意事項： 

1. 預計申請時間：(1)個人申請制：自 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4 日。 

(2)聯合分發制： 

◎以「SAT Subject Test 測驗成績」或「海外 A Level 文憑

成績」或「中學最後三年成績」申請者：2015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27 日 

◎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或

「香港中學會考」成績申請者：2015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20 日（網路選填志願：2015 年 7 月間） 

(3)自願免試申請臺師大僑生先修部：自 2015 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29 日。 

(4)技術校院二年制學士班（相當於插班大三）：自 2015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 

(5)研究所：自 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4 日。 

2. 申請地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九龍辦公室（海華服務基金）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1 號海防大廈 70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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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資格及費用： 
學

制 

僑生先修部 

（秋季班） 
學士班 

技術校院二年制學士

班（相當於插班大三） 
研究所 

報

名

資

格 

1. 最近連續居留

港澳或海外 6年

以上（結業後，

申請就讀大學

醫學、牙學及中

醫學系者須滿 8

年），並持當地

永久居留資格

證件者。 

2. 在當地或外國

華文中學、外文

中學畢業或相

當於國內高級

中學畢業取得

畢業證書或修

業證明書。 

1. 最近連續居留港

澳或海外 6 年以

上（申請就讀大學

醫學、牙學及中醫

學 系 者 須 滿 8

年），並持當地永

久居留資格證件

者。 

2. 在當地或外國華

文中學、外文中學

畢業或相當於國

內高級中學畢業

取得畢業證書（以

同等學力資格申

請者須附修業證

明書）。 

1. 最近連續居留港

澳或海外 6 年以

上，並持當地永久

居留資格證件者。 

2. 在當地取得副學

士學位或高級文

憑者，學歷證件應

符合「香港澳門居

民 來 臺 就 學 辦

法」、「香港澳門

學歷檢覈及採認

辦法」或「入學大

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規定，經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驗證或核驗屬

實，始具備申請資

格。 

1. 最近連續居留港澳

或海外 6 年以上，並

持當地永久居留資

格證件者。 

2. 經教育部認可之香

港當地大學畢業具

有學士學位者得申

請碩士班，具碩士學

位者得申請博士班。 

3. 在香港以外大學畢

業具有學士學位者

得申請碩士班，具碩

士學位者得申請博

士班。其學歷證件須

經由學歷完成地之

我國駐外館處驗證

後，始予受理。 

報

名

費

用 

港幣 100 元 港幣 500 元 港幣 500 元 
不需報名費用，但會酌

收美金 20 元郵資 

※報名費用依簡章規定為準 

4. 繳交表件： 

個人申請制：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會考文憑證書、中學

最後三年成績單、系組申請資料袋（內含「系組申請表」暨招

生校系規定之書面備審資料）等項。 

聯合分發制：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會考文憑證書、中學

最後三年成績單等項。 

技術校院二年制學士班：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副學士學位證書或高

級文憑證書、歷年成績單、系組申請資料袋（內

含「系組申請表」暨招生校系規定之書面備審資

料）等項。 

僑生先修部：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中學最

後二年成績單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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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歷年成績單、碩士論文（限

申請博士班者繳交；應屆畢業生若尚未完成論文口試者，須附指導

教授簽認可如期完成之證明文件，如：碩士論文初稿等）及申請系

所另行規定應繳交資料等項。 

5. 志願選填注意事項：各校系名額將公告在本會網頁上，歡迎上網查詢。 

個人申請制：不分類組別招生，申請人應依欲就讀校系意願由高至低於申

請表依序選填最多 3 個「個人申請志願」，並依所填志願於報

名時繳交校系規定之書面備審資料。未獲錄取者再依「聯合

分發」採計方式辦理，並於 201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

告後至2015年7月22日止，上網選填並提交「聯合分發志願」，

未於限期前完成登錄者，僅限分發至臺師大僑先部。 

聯合分發制：(1)限申請一個類組，除第二、三類組得互相跨類組選填志願

外，餘皆不得跨類組選填志願。 

(2)請申請人依自己的志向、興趣作為選填志願之主要考量，

各梯次名額分配結果僅供參考。 

(3)已分發梯次之餘額可流用至次一梯次，故申請人亦可考慮

配置名額為「0」之系組。 

(4)申請人請依校系之就讀意願高低順序填劃，請勿重覆填選

相同校系組，並儘量填滿 70 個志願。 

(5)須於 201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告後至 2015 年 7 月

22 日止，上網選填並提交志願。未於限期前完成登錄者，

僅限分發至臺師大僑先部。 

技術校院二年制學士班：申請人應依欲就讀校系意願由高至低依序選填至

多 5 個校系志願，並依所填志願於報名時繳交校

系規定之書面備審資料。 

研究所：申請人應依欲就讀校系意願由高至低依序選填至多 3 個校系志願，

並依所填志願於報名時繳交校系規定之書面備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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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發依據： 

個人申請制：按教育部核定各校系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選填志願序

進行統一分發。如未獲錄取，則進入「聯合分發」，並依申請

人所持文憑及申請類組別採計分發分數。 

聯合分發制：依招生簡章規定擇優採計出加權後五科之最佳化組合成績為

分發分數，並以本會常務委員會議決議之最低錄取標準及各

梯次之分配名額，按申請學生之分發分數由高而低暨其選塡

志願序進行分發。未達大學錄取標準者一律分發至師大僑先

部；申請僑先部者採計其中學成績擇優錄取。 

技術校院二年制學士班：按教育部核定各校系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

申請人選填志願序進行統一分發。 

研究所：按據教育部核定各校系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申請人選填志

願序進行統一分發。 

7. 公告錄取及註冊入學： 

個 人 申 請 制 ： 約 於 3 月 底 公 告 錄 取 名 單 ， 請 至 本 會 網 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榜，未獲錄取學生將進

入「聯合分發」管道進行分發。港澳生接獲分發通知書

後即可辦理入境手續，於各校開學前來臺註冊入學。 

聯 合 分 發 制 ： 約 於 7 月 底 公 告 錄 取 名 單 ， 請 至 本 會 網 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榜。港澳生接獲分發通

知書後即可辦理入境手續，於各校開學前來臺註冊入學。

若對所分發校系不滿意，仍可於西元 2015 年 9 月 10 日前

向聯招會申請改分發至僑生先修部就讀。 
技術校院二年制學士班：約於 5 月底公告錄取名單，請至本會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榜。 

研 究 所 ： 約 於 3 月 底 公 告 錄 取 名 單 ， 請 至 本 會 網 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查榜。 

8. 海外聯招會聯絡資訊： 

臺灣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電話：886-49-2910900 

傳真：886-49-2911182 

e-mail:overseas@ncnu.edu.tw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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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花絮 

 10/16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行前說明會暨各校場佈 

  
 教育部許睿宏參事於展前說明會致歡迎詞。  海外聯招會李信副總幹事向各校說明展期活動。 

  
 培正專業書院楊詩敏小姐向各校說明展期活動。  海外聯招會進行攤位佈置。 

  

 各校進行攤位佈置。  各校進行攤位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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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校長推薦計畫講座及歡迎晚宴 

  
 李信副總幹事於校長推薦計畫講座上進行說明。  坐無虛席的校長推薦計畫講座現場。 

  
 專心聆聽講座說明的與會人員。  各校代表於歡迎晚宴上用餐交流。 

  

 香港學術評審局學歷評估評審主任譚淑安女士進 

   行學歷評估服務簡報。 
 晚宴人員專心聆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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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 中學結盟簽名儀式暨教育展開幕式 

   各校代表(圖為南開科技大學孫臺平校長)一一於背 

  板上簽名，完成中學結盟簽名儀式。 
 海外聯招會蘇玉龍主委於結盟儀式背板上簽名。 

   蒞臨教育展開幕式的嘉賓。  教育展開幕式，列席長官排坐在舞臺上。 

  

 海外聯招會蘇玉龍主委於開幕式上發表談話。 

 教育展嘉賓剪綵開幕 (右一為培正中學葉賜添校

長、中為港局嚴重光局長、左一為中中聯會主席譚日

旭校長、左二為海外聯招會主委蘇玉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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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18、19 海外聯招會升學講座與各校升學講座 

   海外聯招會升學講座辦理情形。(圖中解說者為海外 

  聯招會宣導組程德勝組長) 
 海外聯招會升學講座辦理情形。 

  
 學生於海聯升學講座後詢問升學相關問題。  各校升學講座(圖為國立中興大學辦理情形)。 

  

 各校升學講座(圖為逢甲大學辦理情形)。  各校升學講座(圖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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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18、19 各校攤位狀況 

   海外聯招會攤位上副總幹事李信對學生及家長諮

詢事項進行解說。 
 各大學攤位學生諮詢狀況。 

  
 學校老師向同學說明學系特色。  學校代表向諮詢學生進行介紹。 

  

 人潮洶湧的觀展人潮。  擠滿學生與家長的教育展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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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育展活動檢討建議與心得 

 

(一) 檢討與建議 

以下統計資料係由 2014 年 10 月 19 日於展場發放之教育展活動回饋表彙整而成，共分為

「教育展邀展說明會」、「教育展場佈及展前說明會」、「教育展期間」、「綜合意見回饋」

四個部分呈現，詳見下列分析結果。 

 

1. 教育展邀展說明會(4/11 星期五 09:30-11:00 臺科大) 

 

 
 

2. 教育展場佈及展前說明會(10/16 星期四 14:00-16:30 培正) 

 

 

優 良 可 差 無意見 未參加 總計 

整體表現 30 30 6 0 1 10 77

比例 38% 38% 8% 0%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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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展期間(10/17-10/19) 

(1) 教育展辦理時間 

項目 優 良 可 差 無意見 未參加 小計 

展覽時間（星期五至日） 38 27 12 2 0 0 79 

展期長短（共 3 日） 38 19 20 1 1 0 79 

總計（校） 76 46 32 3 1 0 158 

百分比 48% 29% 20% 2% 1% 0% 100% 

 

(2) 教育展設施與費用規劃 

項目 優 良 可 差 無意見 未參加 小計 

展覽地點 38 21 20 0 0 0 79 

展覽動線 28 33 14 3 1 0 79 

展覽攤位設施 34 30 13 2 0 0 79 

展覽相關刊物 43 26 8 0 1 0 78 

展覽午餐 22 30 21 4 1 1 79 

展覽攤位費用 30 36 11 0 2 0 79 

總計（校） 195 176 87 9 5 1 473 

百分比 41.2% 37.2% 18.4% 1.9% 1.1% 0.2% 100% 

 

38 

27 

12 

2 
0 0 

38 

19 20 

1 1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優 良 可 差 無意見 未參加 

展覽時間（星期五至日） 展期長短（共3日） 

38 

21 20 

0 0 0 

28 

33 

14 

3 
1 0 

34 

30 

13 

2 
0 0 

43 

26 

8 

0 1 0 

22 

30 

21 

4 
1 1 

30 

36 

11 

0 
2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優 良 可 差 無意見 未參加 

展覽地點 展覽動線 展覽攤位設施 展覽相關刊物 展覽午餐 展覽攤位費用 



 

 

30 

(3) 教育展各項活動規劃 

項目 優 良 可 差 無意見 未參加 小計 

展覽開幕典禮 24 35 9 1 3 5 77 

臺港學校結盟儀式 24 33 12 1 3 5 78 

各大學招生講座活動 24 28 17 1 3 6 79 

總計（校） 72 96 38 3 9 16 234 

百分比 31% 41% 16% 1% 4% 7% 100% 

 

 

4. 綜合意見回饋 

1. 教育展整體規劃及流程是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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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觀家長、學生及師長之反映情形是否滿意？ 

 

 

5. 相關意見及建議 

項目 意見及建議 

教
育
展
相
關
建
議 

設備及預算 

展場冷氣太強。 

攤位可多增延長線及插座。 

可提供梯子，以方便場佈。 

展場飲用水不足。 

講座教室電腦設備較慢，有待加強。 

Wifi 常需重新連線，使用不便。 

人潮與動線安排 

希望講座地點可以和展場在同一場地。 

參展場地分屬各樓層，參觀人流未如預期行進，人潮集中部分樓層走道。 

加強指引家長及學生先參加留臺升學說明會，再逛攤位。  

各大學講座活動的場次標示、指引可以更清楚些。 

展期安排 
建議展期可考慮安排星期四至六。 

展覽天數 3 天太長，建議 2 天為佳。 

其他建議事項 

教育展開幕地點擁擠，儀式略顯混亂，建議可換地點。 

建議可設置文宣回收區，讓學生可以放置回收。 

建議展前說明會可以更為精簡 

午餐建議可採餐盒即可，因各攤位僅 1~2 位人員，人多時較難離開用餐。 

午餐供應時間與量可增加。 

各大學講座活動參加學生人數不足，建議可改由其他方式推廣各校優點

與特色，或將講座場地設在展場內，效果應更加。 

其他意見 

某貨運公司運送文宣嚴重延誤客戶的行程，建議下次不要採用。 

晚宴時間可再更為精簡。 

住的地方價格有些昂貴。 

優 良 可 差 無意見 未參加 總計 

整體表現 30 36 11 0 2 0 79

比例 38% 46% 14%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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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本次「2014 臺灣高等教育展」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香港中文中學

聯會共同主辦，培正專業書院承辦。本次展覽規模更勝前一年度，參展校數較上一年度的 67 所大

學校院校增加了 12 所，本年共計有 79 所大學校院一同赴港進行招生宣導。為了能將本次辦理經

驗作為往後相關宣導活動之參考，本會以問卷方式調查「教育展邀展說明會」、「教育展場佈及展

前說明會」、「教育展期間」及「綜合意見回饋」等四個大項之各校滿意度，並總結各校「其他相

關意見及建議」。各校繳回問卷共計 79 份，統計圖表如上。 

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對於「教育展邀展說明會」、「教育展場佈及展前說明會」等部份的問項

多數學校反應大多為優、良等級，並無學校給予差等級。可見在教育展的各項說明會部分，各校

給予我們很高的肯定與支持。 

而「教育展期間」的問項中，少數學校針對教育展辦理時間、教育展設施與費用規劃、教育

展各項活動規劃認為尚有改進的空間。首先，針對教育展辦理時間的部分，共計有 3 校認為需要

再改進，其建議為展期可考慮安排於星期四至六的平日時段，或將展期縮短為 2 天。其次，針對

教育展設施與費用規劃的相關題項，共計有 9 校認為有需要再做改進，而各校多建議人潮的導引

及參觀方向的標示可以更加明確，以有效疏導集中於某些樓層與走道的人潮；中午餐點的供應時

間與數量可以更多，或可改提供餐盒，讓不方便離開展場的宣導人員也可以在閒暇時用餐。再者，

在教育展各項活動規劃的部份，共計有 3 校認為有需要再做改進，相關建議如：各校宣導講座的

場地如果可以設置在主展場內，將可以吸引更多參觀學生、家長及老師前往聆聽；開幕式與臺港

學校結盟儀式的場地過於狹小，使活動看似有些混亂，建議可以另闢地點舉辦。 

最後，在「其他相關意見及建議」中提出的相關問題及改善建議，如：住宿房價太高；歡迎

晚宴的活動可以更為精簡；貨運公司運送本會及參展學校的文宣資料時，發生運送嚴重延誤情形，

建議未來改用其他貨運公司等。 

綜上，本次回收問卷各校所提供之改善建議，由整體問卷分析結果可得知多數學校代表皆有

正向的肯定，也感謝各參展學校的全力支持與盛情參與。而在未來籌辦教育展時，將針對展覽時

間、展覽動線及展場設施等面向作為加強之重點，如：研議縮短展覽時間為 2 日，並將展期設定

在週五及週六的週末時段，以有效吸引學生、家長及教師能在閒暇時前來觀展；展覽會場的動線

與人潮疏導部分，未來將配合本會與各校講座的場地配置做整體的考量。而各校文宣品資料的寄

送，未來也會提前貨運公司的寄送時程，預留更多運送時間。最後，希望能將本次教育展所獲的

的各項經驗，納入未來籌辦教育展的規劃中，使將來的教育展活動可以更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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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心得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中文中學聯會、香港培正專業書院及本會

攜手合辦下，迄今已邁入第四年，辦理模式及規模日趨穩定成熟。本年各大學校院參展情形踴躍，

在邀展說明會後開放 67個展場攤位的網路預訂，所有攤位隨即於系統開放後 10分鐘內預訂一空，

在與培正中學協調後又增開 12 個攤位，但仍不足以滿足各校踴躍參展的盛況。故此次參與教育展

校數共計 79 校，創下歷年來最大規模，期間更吸引高達 11,000 人次到場參與，亦創下歷年新高，

顯見各校對香港招生逐漸重視與關注之情形，反應了香港當地大學學額有限、多數中學畢業生無

法在港繼續升學，轉向其他國家尋求升學機會的需求。以此為契機，每年的教育展就成為推廣臺

灣豐富多元高等教育及開拓海外招生來源最重要的宣導活動。伴隨著臺灣對港招生管道愈趨多元，

尤其港澳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修正後，各校更可透過自行招生的管道招收港生，相信港生來臺升學

的機會將更加提高且報名情形將更為踴躍。 

本年展場發送給參觀者之「臺灣高等院校 2015 升學指南」及「海外聯招會摺頁 DM」，內容

較往年更加豐富多元，特別是針對學群的部分多所著墨，可因應同學未來畢業出路及就業需求，

提供學群及校系分類介紹供學生參考，有助於同學選填志願之規劃。而臺前(下)則規劃為發放紀

念品之區域，讓諮詢者及蓋完巡禮章之兌換紀念品者可稍作區隔，有利疏散人潮。本年特於展場

禮臺設立海外聯招會之諮詢攤位，並於禮臺上方懸掛各升學管道介紹海報，讓排隊中等待諮詢者

可先行觀看瞭解，有了初步概念後再行諮詢，有助於後續解說。而在解說的過程中可發現相較於

往年，本次教育展前來諮詢的學生與家長皆更願意以國語詢問升學問題，且香港學生的國語表達

能力也較往年來的更好，這代表赴港宣導不再有語言上的隔閡，有助於臺灣高教在港的招生宣導。

由香港學生與家長的積極詢問，也可瞭解他們對於赴臺升學的高度興趣及渴望。 

展出期間可以發現參觀學生及家長提問與往年最大不同之處，除一般基本報名相關問題外，

多數提及校系志願、錄取校系分數、在臺畢業後留臺工作及申請居留等較為深入的問題。在解說

過程中，我們也會依照學生不同的情形給予最適當的協助，如：遇到已在香港完成副學士或高級

文憑的學生，我們會建議他們可考慮申請香港二年制學士班，以節省他們赴臺就學的時間與成本。

而現場如有持香港以外國籍的學生，我們也會輔導他改以外國學生的身分向各校申請入學。此外，

也有香港地區的新移民前來諮詢，這些學生雖然不符合本會簡章所規定的報名資格，但我們也會

建議他們可嘗試改用其他報名管道，不要放棄赴臺升學的夢想。 

在聽取當地中學生的疑問時，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對來臺升學流程，以及自己感興趣的校系

已有初步認識和瞭解，由此可見港生赴臺升學動機強烈且目標明確。學生們已在觀展前做足了功

課，也有助於我們能更深入回答各種問題並給予學生更多的建議，這是我們所樂見的情形。此外，

各校攤位無不卯足全力，熱情且積極地為同學們解說、介紹各系所的招生簡介，並解決他們赴臺

升學的疑難雜症，衷心期盼能招攬香港學生來校就讀，大家齊心為同一目標努力，著實令人感動！ 

在為期五天的教育展行程中，每天的的行程都相當緊湊，讓參展人員無不繃緊神經，戰戰兢

兢地面對每一天的展覽。本次教育展的成功不僅依靠參展學校的配合，更要感謝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及香港培正中學的全力支持，以及培正專業書院場地的提供和現場工作

人員的協助，由衷感謝大家對於本次教育的付出。期待來年再與各位再次齊聚，為下一次的教育

展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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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錄 

附錄一：2014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溫馨提醒 

項目 說明 

各校文宣印製數量、寄送時程 

建議準備至少 3,000 份（數量不夠不代印），於 10/14-10/16 寄達

香港培正中學（地址條請至本會香港教育展活動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hk2014 下載） 

場佈相關 

場佈時間：10/16（四）14:00-16:30 

攤位規格：長 3M *寬 2M *高 2.5M 

配置：220 伏特插座*1、桌子*1、椅子*2、無線網路 

註：1.需自備轉接插頭（三腳平腳插頭）變壓器 

    2.最多只可插兩個電器，避免短路 

    3.需自備電腦 

展前說明相關 

時間：10/16（四）16:30-17:00 

地點：培正中學（香港九龍培正道 20 號）H 座 3 樓演講室 

說明內容：確認各大學參展重要活動及配合事項 

※請各大學至少推派 1 人參加 

臺港學校合作協議簽署儀式活

動相關 

時間：10/17（五）09:30-10:00 

地點：培正中學 G 座宗教館 

形式：當天請臺灣各參展院校每校 1 名代表及香港中學校長逐

一上臺簽署 

用膳安排  

早餐：各校自理 

午餐：大會於 10/17-10/19 展出期間每日中午前至各攤位發放午

餐餐劵（餐劵數量依報名參展人數派發），於上午 11:00-

下午 1:00 前往 J 座學生餐廳用餐。 

歡迎晚宴：10/17 18:30-21:00（九龍維景酒店 2 樓唐宮中  

          菜餐廳）（依報名人數預先安排座位） 

臺港學校簽訂合作協議書簽訂

方式 

※各校於 10/10 前將備好之協議書郵寄至培正專業書院後，於

10/17 展覽首日，大會將把協議書交給出席開幕禮之中學校

長，10/18 大會再將香港中學簽回之協議書發還給各參展院校。 

※如中學未交回協議書，須請參展院校自行聯絡了解。 

海聯共同文宣摺頁之大學巡禮

活動 

目的：為提高各校與參展者面對面溝通之機會，特於共同文宣

內設計「大學巡禮活動」。 

方式：參觀者須於共同文宣中填寫較感興趣之 3 個學群，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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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展學校對於同學較感興趣之學群加以介紹，之後即可在參

觀者所持共同文宣表格內蓋戳章（請各校自備具學校校

名之章戳，章戳尺寸需小於表格 3cm*3cm），凡集滿校名

戳章者，即可至海外聯招會攤位領取紀念品乙份。 

臺灣各大學校院介紹/畢業僑

生留臺經驗分享 

時間：講座時間分為 10/18-10/19 兩日進行，依各校登錄系統選

填時段辦理。 

地點：培正中學 F 座，依各校登錄系統選填課室辦理。 

形式：由各校自行安排，可事先聯繫結盟中學並邀集該校師生

或於教育展會場邀請家長及學生前往聆聽。 

※教室有投影設備及電腦，惟建議自備電腦備用。 

展後各校文宣物資撤場 

10/19 展出最後一日，請各校於 17:00-17:30 撤除攤位展品。（培

正不代存物資） 

請各校將物資打包妥當（需自備封箱膠帶），貼上地址條（可

至本會香港教育展活動網頁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hk2014 下載列印），於 18:00 前搬

往講臺前，屆時將有貨運公司到展場收件（費用由各校自付，

返臺後貨運公司再向各校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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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4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港生來臺升學 Q&A 

項目 問題 回覆 

1.申請報名 1-1.香港學生申請來臺

升學需具備什麼資

格？ 

申請學生於報名時需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註規

定，除需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資格外，另需最近連續居留

港澳或海外滿六年以上（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需滿八年），

且每年來臺不得超過 120 天。 

註：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本條例所稱香港居民，指具

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

之旅行證照者。本條例所稱澳門居民，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

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

理前於澳門取得者。」 

    申請時尚未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未持有英國國民（海

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或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

證照或雖持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仍准

予報名，惟須填具切結書，同意於錄取分發後，其身分應符合「香港澳

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始得來臺入學。 

1-2.香港學生申請來臺

入學管道有幾種？ 

招收香港學生，係依據「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辦理。

為擴大招收香港學生來臺升學，自 103 學年度（2014 年入學）

起共有七種招收香港學生的管道，分述如下： 

管道一：學士班「個人申請制」 

報名時至多可選填 3 個校系志願，依各校系備審資料分別裝

袋，由海外聯招會彙整後轉送各校審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

排序、名額及志願序分發。一旦錄取，則不再辦理聯合分發；

惟未使用之名額，可流用至聯合分發。 

管道二：學士班「聯合分發制」 

採計各類組會考文憑最佳化組合成績為分發順序之依據。按

成績高低、所填志願（至多可選填 70 個校系志願）及校系

名額分發。可與個人申請制同時報名，若個人申請制未獲錄

取，則得依聯合分發制志願選填結果分發。未達大學最低錄

取標準或未選填校系志願者，一律分發至師大僑先部，修讀

一年後再依結業成績及其所填志願、校系名額分發至各大

學。 

管道三：申請僑先部 

香港學生可透過海外聯招會自願申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

生先修部就讀，隔年 7 月依僑先部結業成績及校系志願分發

大學，9 月註冊入讀大學一年級。 

管道四：二年制學士班（2013 新制） 

依據教育部「研議招收香港地區學生來臺就讀二技事宜」會

議決議辦理，2013 年起新增招收香港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

憑畢業生）來臺銜接就讀技專校院二年制學士班。報名時至

多得選填 5 個校系志願，將備審資料分別裝袋，由海外聯招

會彙整後轉送各校審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排序、名額及志

願順序分發。修業期限以 2 年為原則，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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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 回覆 

及格，由就讀學校授予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俗稱

2+2） 

管道五：研究所碩博士班 

符合申請碩士班或博士班入學資格之港生，得選填 3 個校系

志願申請碩、博士班，報名時將備審資料分別裝袋，由海外

聯招會彙整後轉送各校審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排序、名額

及志願順序分發。 

管道六：單獨招生 

依據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與「外國學生來

臺就學辦法」大學校院自行招收港澳學生與外國學生入學各

年級，應擬訂招生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

訂定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

資格、甄選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作為各校招生之依據。 

管道七：境外學分班(1+3 課程) 

自 2012 年開辦「境外學分班：1+3 升學臺灣學位課程」，學

生第一年在香港上課，先循序漸進地適應大學課程的上課模

式及語言，翌年便赴臺灣升學二年級，用 3 年的時間在臺完

成學位課程。 

1-3.有無任何方式或優

惠措施可以另外申請

並獲保送分發至想就

讀之大學？ 

除「個人申請制」及「聯合分發制」入學管道外，曾獲得國

際數學、物理、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資訊奧林匹亞競賽

金牌獎、銀牌獎、銅牌獎或獲得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大會一

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四等獎者，需於報名時檢附獲獎證

明書，本會將其申請資料送申請者選填之志願校系（以 3 個

志願為限，可跨類組選填）審查通過後，名額另案核定並優

先錄取；如未獲錄取，再依「聯合分發」管道辦理後續分發

事宜。 

1.4.報名方式及地點為

何？ 

不論是以哪種管道申請來臺升學，皆須在報名期間內至海外

聯招會網站登入線上系統填寫報名資料，確認後印出各式申

請表件，連同簡章規定應繳交表件，於報名截止日前至香港

海華服務基金繳交表件及報名費用，即完成報名。各申請管

道須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如下： 

管道一：學士班「個人申請制」 

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會考文憑（含成績

單）、中學最後三年成績單、系組申請資料袋（內含「系組

申請表」暨招生校系規定之書面備審資料）等項。 

管道二：學士班「聯合分發制」 

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會考文憑（含成績

單）、中學最後三年成績單等項。因自 2013 年聯合分發志

願改為報名後填寫，故須於 7 月中旬再上網選填並提交志

願。未於限期前完成登錄者，僅限分發至臺師大僑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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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 回覆 

管道三：申請僑先部 

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中學

最後二年成績單、會考文憑（含成績單）（如未持有會考文

憑得免附）等項。 

管道四：二年制學士班（2013 新制） 

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副學士學位證書或高級文憑證

書、歷年成績單、系組申請資料袋（內含「系組申請表」暨

招生校系規定之書面備審資料）等項。 

管道五：研究所碩博士班 

申請表、香港永久居留證件、畢業證書、歷年成績單、碩士

論文（限申請博士班者繳交；應屆畢業生若尚未完成論文口

試者，須附指導教授簽認可如期完成之證明文件，如：碩士

論文初稿等）及申請系所另行規定應繳交資料等項。 

以上五種管道之報名地點：香港海華服務基金（地址：香港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1 號海防大廈 701-3 室，電話：

23323361-4） 

管道六：單獨招生 

此部分又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1.各校自行招收港澳學生 

2.各校招收外國學生 

以此管道申請來臺升學者，請自行向臺灣各大專院校申請報

名，並依照「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外國學生來

臺就學辦法」以及各校招生簡章之規定辦理。 

管道七：境外學分班(1+3 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五科(包括中英數)獲 8 分或以上，或持同等學

歷者，均可報讀「境外學分班：1+3 升學臺灣學位課程」。

第一年在香港上課，課程配合臺灣高等院校第一年學士課程

設計，由臺灣院校專任教授任教專科。課程採學分制，學員

全年修讀約 36 學分，完成後可獲學分證明書。取得學分證

明書之學員可獲臺灣院校認可，透過學分抵免，赴臺灣升讀

大學二年級，修讀餘下約 92 學分，以三年時間於所選定的

臺灣高等院校完成學位課程。詳情可瀏覽：www.pca.edu.hk 

 1-5.在香港已取得副學

士或高級文憑可直接

申請插班大三嗎？ 

自 2013 年秋季入學開始招收香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者可直

接申請銜接二年制學士班。報名時至多得選填 5 個校系志

願，將備審資料分別裝袋，由海外聯招會彙整後轉送各校審

查，再依各校審查合格排序、名額及志願順序分發。修業期

限以 2 年為原則，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由就讀學校授

予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2.校系志願 2-1.所謂三個類組的科

系是如何區分？ 

各大學校系劃分為三個類組： 

第一類組：屬文、法、商、教育、社會、傳播、管理等相關

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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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 回覆 

第二類組：屬理、工、科技、資訊等相關科系 

第三類組：屬醫、農、生物等相關科系 

跨類組：目前已開放第二、三類組得互跨類組選填志願，分

發分數則依志願所屬類組別分別採計。 

2-2.可以選擇幾個志

願？ 

學士班「個人申請制」：不分類組，至多可選填 3 個申請校

系志願。 

學士班「聯合分發」：限選一個類組（但第二、三類組得互

跨），至多可選填 70 個校系志願。 

二年制學士班：至多可選填 5 個申請校系志願。 

研究所碩博士班：至多可選填 3 個申請校系志願。 

2-3.有些大學是不是沒

有接受「個人申請」？ 

「個人申請」係由各大學自行決定的收生管道，部分大學校

系暫無提供「個人申請」名額，故沒有接受個人申請。 

2-4.臺灣哪一所學校比

較好？ 

因各校系有不同的發展重點與特色，建議可先至各校系網站

了解其課程的安排與師資是否符合期望。海外聯招會網站提

供了校系名稱關鍵字查詢系統，歡迎多加利用。

(https://sites.google.com/a/ncnu.edu.tw/overseas/content/query)。 

2-5.可以從哪途徑或方

法知道有關臺灣的大

學最詳盡資訊？ 

可至海外聯招會的網站使用「系所名額查詢系統」

(https://sites.google.com/a/ncnu.edu.tw/overseas/content/query)，以

關鍵字方式搜尋有提供招收僑生（含港澳生）的臺灣各大學

系所分則，系統中亦有各校系的連結網址，學生可直接點選

連結至各校系網站了解更詳盡的資訊（如：各系所課程安

排、師資、校友成就及未來出路）。 

2-6.要如何填志願？ 不管是何種管道，申請者應依自己喜歡的、期望就讀的校系

興趣及意願強度，從第 1 志願開始依序選填。不管選校或選

系，主要皆須依申請者的興趣及意願依序填寫為宜。選填志

願的訣竅有三： 

選填志願訣竅一：依照自己的興趣來排序 

如果想如願進入自己的理想科系，最重要的一定要按照自己

的興趣及喜好程度來排列志願序，把最想讀或是最感興趣的

科系排在第一個志願，依序排列！海外聯招會的分發程序

為： 

1.按照測驗或採計科目成績來計算分發總分。 

2.依據分發總分的高低，來決定志願讀取的順序，即分發總

分最高者的志願表為讀取之第一順位。 

3.再依照分發順位、志願填寫的順序，以及校系名額數來進

行分發。 

詳細點來說：海外聯合會在訂定錄取標準時，僅僅會訂出一

個該梯次類組的最低錄取分數，並不會針對每一個大學系組

https://sites.google.com/a/ncnu.edu.tw/overseas/content/query
https://sites.google.com/a/ncnu.edu.tw/overseas/content/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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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出各個錄取標準。也就是說，凡達到聯招會所訂大學最低

錄取標準的人，就有資格按照他所填的校系志願來分發進入

大學。分發的順序是從成績最高的人開始，先看其所填的第

一志願，若有名額，直接分發進入該系組；若無名額，才看

他填的第二志願，待成績最高的第一名分發好後，才會開始

分發第二名，當然也是從他的第一志願開始分發，若有名

額，就直接分發該系組，若已無名額，則依序看下一志願，

依此類推。 

選填志願訣竅二：善用查詢名額系統！ 

如果對某一種系組很有興趣，建議從海外聯招會網頁上【系

所名額查詢系統】來查詢系組名稱關鍵字，把相關的系組通

通填上去；但是如果已經抱定主意，非某幾所大學不唸，建

議將該校所屬該類組的全部系組通通一次填足。在選填志願

前，強烈建議透過查詢結果連結到每個學校、每個系組的學

校網站，看看這個校系組的課程、師資、學分要求、畢業出

路等相關資訊，相信一定能幫助瞭解各校系的規模及特色，

選填並排序出合適的校系志願。 

選填志願訣竅三：把七十個志願都填滿！ 

參加海外聯招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一次可以選填 70

個校系志願喔！絕對可以省去一一向每一所大學、每一個系

組去遞件送審的麻煩。特別建議，70 個志願表示有 70 個選

擇的機會，如果沒有把握所有填的校系志願都還有名額，那

麼最好就是把 70 個志願都填滿！ 

因為，依據海外聯招會的統計資料顯示，有 99.8%都可以順

利分發到所填志願的校系。對於那遺珠之憾的 0.2%，海外

聯招會也提供了一個補救的機會--辦理二次分發，也就是萬

一所填的 70 個志願都已經沒有名額可供分發了，海外聯招

會便會另外提供尚有名額之校系名單，讓同學可以有再填一

次志願辦理二次分發的機會；但是，若一開始就沒填滿 70

個志願，這個二次選填志願及二次分發的機會就沒有囉！所

以，請好好把握住 70 個機會，儘量填滿 70 個校系志願喔！ 

3.成績採計 3-1.成績如何採計？要

不要參加考試？ 

自 2012 年起，香港學生來臺升學無須再參加其他考試，全

面改以免試申請方式經海外聯招會分發。申請學士班者可依

新制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舊制中七之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或

舊制中五之香港中學會考成績（三擇一）作為分發各大學校

院之分數依據。相關採計科目及成績核計等方式將在 2015

年香港地區學士班秋季入學簡章中詳細說明；另自願免試申

請師大僑先修部者，則採計中學最後兩年成績，擇優錄取。 

3-2.如何採計新高中文

憑成績？ 

新高中學制學生免試申請來臺升學採計「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成績，必採科目為「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3 科，

另由申請人依簡章規定之各類組選採科目別中任擇 2 科。海

外聯招會依照各類組之必採及選採科目，共採計 5 科，按加



 

 

41 

項目 問題 回覆 

權後總分高低依序分發。各類組之各科權重計算方式，詳列

於招生簡章中。 

3-3.舊制中五或中七畢

業生以會考成績申請

如何採計各科分數？ 

中七畢業生以「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申請，必採科目為

「中國語文與文化、英語運用」2 科，另依簡章規定之各類

組選採科目別中任擇 3 科。 

中五畢業生以「香港中學會考」成績申請，必採科目為「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2 科，另依簡章規定之各類組選採科目

別中任擇 3 科。 

海外聯招會依照各類組之必採及選採科目，共採計 5 科，按

加權後總分高低依序分發。各類組之各科權重計算方式，詳

列於招生簡章中。 

3-4.「通識教育」科目

會被採計嗎？ 

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申請者，「通識教

育」科目係各類組選採科目之一。 

4.分發問題 4-1.學士班分發方式為

何？ 

1.「個人申請制」：申請人繳交之書面備審資料經分轉各志

願校系審查後，依據教育部核定各校系招生名額、各校審查

結果及各生選填志願序辦理分發。如「個人申請」未獲錄取，

則進入「聯合分發」，並依申請人所持文憑及申請類組別採

計分發分數。 

2.「聯合分發」：依照申請學生選擇採計之會考文憑成績、

選填志願序及各校系招生名額辦理分發。 

4-2.二年制學士班如何

分發？ 

申請人繳交之書面備審資料經分轉各志願校系審查後，依據

教育部核定各校系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各生選填志願

序辦理分發。 

4-3.臺灣各大學校系入

學的最低錄取分數為

何？ 

為落實僑教政策，臺灣各大學校系專為全球華裔學生（含香

港）提供的「外加的」招生名額，視每年報名學生之總體程

度排序及其所填校系志願進行分發，且各校系名額多為個位

數，故無法一一訂定各校系之錄取分數。 

1.「個人申請制」：主要按各校審查結果、選填志願序及招

生名額進行分發，每人至多錄取一校系。未獲個人申請分發

錄取者，則可進入「聯合分發」管道，依會考文憑成績分發。 

2.「聯合分發」：由海外聯招會依每年報名學生之表現，訂

定該年度得以分發大學之最低錄取分數。凡成績達大學錄取

標準者可分發大學，未達大學錄取標準者分發至臺師大僑先

部。成績愈高者，取得優先分發權；所填志願若已無招生名

額，則分發至下一個尚有名額的志願；若所填志願皆已無名

額可供分發，則分發至師大僑先部。 

4-4.港生申請臺師大僑

先部有無最低標準？

有無學額限制？ 

為鼓勵港生赴臺升學，且著重發揮臺師大僑先部的僑教功

能，提供升學機會，免試申請臺師大僑先部採中學最後兩年

成績擇優錄取方式辦理。一般而言，不會有學額的限制。 

4-5.「個人申請制」錄

取後，可以再改選擇

「聯合分發」管道分發

嗎？ 

每位申請者於每學年度申請時僅有一個錄取機會。若「個人

申請制」、「持奧林匹亞或美國國際科展獎項」獲各校系審

核並通過錄取後，皆不會再由「聯合分發」管道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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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何時可以得知分發

錄取結果？ 

參加「個人申請制」約在 3 月底公告錄取名單，「聯合分發

制」則約在 7 月底公告錄取名單。如申請二年制學士班則約

在 5 月下旬公告錄取名單。 

5.課程修業 5-1.何時開學？ 臺灣各大學校院約在 9 月份開學，因各校開學時間約有一到

兩個星期的差異，並可能另外安排新生訓練時間，故請依錄

取學校所發的入學通知為主。 

5-2.如果來臺就讀的科

系與興趣不符，請問能

否回香港後重新申請

來臺升學？ 

分發在臺期間因故自願退學且在臺灣居留未滿一年者，得予

重新申請，以一次為限。並需檢附自願退學證明文件於報名

時連同繳交表件一併繳交。 

另，除可向分發學校詢問申請轉系之相關規定，依學校規定

辦理轉系事宜外，亦可向各校報名轉學考，經轉學考試至其

他學校就讀。 

5-3.因故未能如期來臺

入學，要如何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是否能再

度申請來臺就讀大

學？ 

依所分發學校規定之日期、條件逕向各分發學校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逾期不予受理；凡經核准保留入學資格者，於各校

規定日期前，憑學校核准保留入學通知書，申辦簽證來臺。

一旦向分發學校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之後則無法再從

香港重新申請來臺升學。 

5-4.可否修雙主修或輔

系？  

當然可以。只是申請雙主修或輔系皆須依照就讀學校規定申

請辦理。 

5-5.有無跨國雙學位或

跨校選課制度？ 

跨國學位依各校設立之雙聯學制辦理，另各校有締結國外姐

妹校，錄取學生可申請交換學生至國外就讀。詳細之申請辦

法請依就讀學校規定辦理。 

5-6.臺灣的大學使用語

言為何？ 

大部分學校系使用華語（普通話）為教學語言，一般而言，

偏重理工、管理等校系所採用的教科書多半使用原文（英

文），但有些大學設有全英語課程，供海外學生選讀。 

5-7.僑先部的教學內

容？ 

依照各類組安排課程，主要以補強中學課程、銜接臺灣的大

學教育為主。 

6.學雜費用 6-1.請問就讀臺灣的大

學學費大概需多少？ 

臺灣各大學的學雜費用係依就讀之院系而有不同的收費標

準，每年的學雜費約新臺幣 40,400-145,000 元(折合港幣約

10,100 元至 36,250 元)。若合計生活費及住宿費，每年開銷

約港幣 23,300 元至 64,850 元。但因每所學校收費標準不同，

個人消費習慣也有所差異，因此估算費用僅供參考。 

7.獎助學金 7-1.港澳居民來臺升

學，能否申請獎學金、

助學金或助學貸款？ 

臺灣的教育部、僑委會等單位及各大學專為海外僑生及港澳

生設置的獎助學金多達 70 餘種，歡迎符合各種獎助學金申

請資格者，逕向各單位提出申請。但助學貸款目前尚無提供

海外僑生（含港澳學生）申請。 

7-2.如何申請教育部獎

勵海外優秀華裔學生

回國就讀大學校院獎

學金？ 

海外華裔學生凡經海外聯招會分發者，其相關成績名次資料

將送教育部審核，俟教育部核定後，由本會製作成績名次證

明書經由分發學校轉知得獎者，入學前毋須另行申請，僅須

於入學後持本會發給之分發通知書影本及獲獎證明文件向

就讀學校提出申請即可。這項獎學金每月最高可達新臺幣

2.5 萬(年發 30 萬元，即約港幣 7.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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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臺生活 8-1.剛到臺灣如何辦理

開戶事宜？ 

本人憑居留證及護照親自至郵局辦理開戶，不得委託他人代

辦。 

若尚未申請取得居留證者，可持入境證（入境證內需含統一

證號）及護照至郵局辦理開戶。 

8-2.學校是否有提供宿

舍讓香港學生居住？ 

大多學校皆有提供海外僑生（含港澳生）第一年保障學校住

宿權益，亦有學校保障四年住宿，唯住宿申請仍需依照各校

規定辦理。 

8-3.到臺灣升學有無相

關醫療照護？ 

港澳生赴臺前應事先購買醫療及旅遊保險，而僑務委員會也

會事先與臺灣的保險公司洽談，為港澳學生量身打造周全的

保險方案，以保障港澳學生入臺後可立即享有基本的保險照

護。另外，海外來臺就學僑生及港澳生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

的規定，於抵臺居留滿 6 個月，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惟家

境清寒僑生及港澳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館處或保薦單

位、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非個人）開立之中文或英文

清寒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

僑務委員會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二分之一。 

在取得居留證未滿 6 個月內若有出境紀錄，則加入全民健保

時間必須是取得居留證日期＋出入境天數，惟依規定這段期

間只能出入境一次，且不能超過 30 日。 

若逾 30 日，其加入健保時間自入境之日起重新起算 6 個月。 

若出境二次（含）以上，其加入健保時間自第一次入境之日

起算 6 個月＋出入境之時間。 

8-4.若在臺發生意外

（例如傷病需住院治

療），是否可申請補助

經費？ 

僑委會為照顧僑生（含港澳生），特訂定「海外回國就學僑

生醫療急難及喪葬慰問金發給要點」，凡因傷病住院醫療、

遭遇不可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或因家遭變故等，造成經濟

之重大負擔，皆可透過學校協助向僑委會申請慰問金。 

除此之外，各校亦有「急難救助金」之申請辦法供學生申請，

有需求之學生亦可向學校詢問申請資格及方式。 

8-5.臺灣的大學放假期

間？ 

臺灣的大學課程每年分上、下學期，每學期共 18 週，除週

休二日外，逢國定假日（228 和平紀念日、雙十國慶等）也

會依各校規定安排假期。長假期有寒假及暑假，寒假約 4 個

星期（1 月底至 2 月底），暑假約有 2.5 個月（6 月底至 9

月上旬），另外清明節掃墓期間會安排約 4-5 天的春假，各

校實際假期時間須依各校行事曆為主。 

8-6.在臺就學期間可否

申請校內、外 

工讀？ 

各校每學期皆提供各式工讀機會供學生申請，每週至多可工

讀 16 小時，寒暑假期間不受限制。若需申請校外工讀，可

向各校僑生輔導單位詢問工作證申請辦理方式，依規定辦理

校外工讀。 

8-7.港生是否要參與軍

訓？ 

港生毋須參與軍訓，更不用服兵役，除非已具有中華民國身

分證。 

9.畢業出路 9-1.畢業後可否留在臺

灣直接就業？學校會

推薦我們去公司工作

嗎？ 

須依各校系教學規劃及安排，部分校系會與相關產業配合提

出合作計畫，提供學生在學期間即有實作經驗，或安排學生

到職場實習（如：護理、化工等）。 

另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畢業之港生（不

限應屆畢業生）若欲留臺工作，不再以單一薪資水準為考

量，將參考世界主要國家採行之「評點配額」機制，改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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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問題 回覆 

學經歷、薪資水準、語言能力、特殊專長以及配合政府產業

政策等「多元審查」標準，由擬聘僱企業代為向勞動部申請

「評點配額」方式，核發留臺工作許可。獲許可在臺工作之

港澳居民，得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

辦法規定，逕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9-2.讀完獸醫系返回到

香港有工作嗎？ 

臺大及中興獸醫系已被香港政府承認，該系畢業生只要取得

畢業證書，回港後向香港獸醫管理局申請為註冊獸醫，就能

在香港執業。參考網址：

https://zh-tw.facebook.com/highwise.teco/posts/602891103163324 

9-3.在臺灣取得學士學

位後可以繼續升學

嗎？ 

在臺取得學士學位者，可再透過海外聯招會申請繼續在臺就

讀碩士班，招生名額係外加，也就是不必和本地生一起競爭。 

9-4.畢業後就業或留學

深造，學歷是否獲認

可？ 

臺灣高等院校畢業生學歷獲國際認可，學生畢業後可選擇返

港或前往美加繼續留學深造，本港及美加大學均承認臺灣大

學學位。一般來說，雇主(包括公營或私營機構)或專業團體

可自行決定申請人所取得的某個學歷，應否視為符合應徵某

個職位或申請註冊為會員的要求。現時，香港有許多臺灣畢

業的校友在各界別擔任職務，很多中小學老師、甚至大學教

授也是在臺灣畢業的。 

就聘請公務員而言，香港政府在釐定公務員職位的入職學歷

要求時，通常會以香港教育制度下或由本地院校所頒授的學

歷作為標準。持有香港境外院校所頒授學歷的人士，亦可申

請公務員職位，但申請人的整體學歷必須經過評核程序。學

歷評估宜及早準備，申請者需齊備個人由高中至大學畢業所

取得的總體學歷正副本、填妥申請表、繳交評估費，在一般

情形之下，可在 15 個工作天內完成評審。根據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提供的數據顯示，有 9 成以上在臺灣取得學

位通過審查。審查的方式是以個人所提供的學習歷程資料為

原則，並非針對特定學校或學系審查。有關申請學歷認證相

關說明，請參考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之說明（網址：

http://www.hkcaa.edu.hk/zh/ma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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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臺港學校簽訂合作協議書之常見問題 
 

 

臺港學校合作協議常見問題 

 

問一：2014 年 10 月 17 日香港各中學與臺灣高等院校簽訂「2014 臺港學校合作協議」，有何內

容？ 

答：當天將有近 80 所臺灣高等院校代表出席「2014 臺灣高等教育展」開幕典禮及臺港學校合作

結盟儀式，與各香港中學簽訂「2014 臺港學校合作協議」意向書，表明雙方將會有進一步教

育合作關係，並交換聯絡辦法。具體合作內容往後將由雙方各自商討及正式簽訂協議。 

 

問二： 臺灣高等院校簽訂「2014 臺港學校合作協議」內容為何？ 

答：雙方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結成聯盟，開展廣泛的教育交流和合作。合作項目包括教師交流

及師資培訓，學生文化交流、學習交流及互訪活動。港方推薦學生赴臺升學，臺方為升臺學

生提供獎助學金、宿舍等等。具體內容由雙方議訂。 

 

問三：臺灣高等院校簽訂合作協議有什麼手續？ 

答： 

1. 每所參展大學會收到一份名單，名單為希望與有關大學簽署合作協議之香港中學資料。 

2. 若大學願意跟名單上的中學簽訂協議，請為有關中學準備協議書一式兩份，並簽名蓋章。 

3. 本年 10 月 10 日前，把所有協議書一式兩份郵寄到「香港九龍加士居道 42 號培正專業書

院 楊小姐收」。 

4. 10 月 17 日展覽第一天，大會將把協議書交給結盟中學之校長或代表簽署。 

5. 10 月 18 日，大會將把香港各中學簽訂之協議書發還給各結盟大學院校。 

 

問四：香港各中學與臺灣高等院校簽訂合作協議有什麼好處？ 

答：與臺灣高等院校簽訂合作協議，優惠各有不同，需按個別院校而定，優惠如：學生可從校長

推薦計劃舉薦學生入讀、學費及住宿費減免等。 

 

問五：可否只選擇與個別臺灣高等院校簽訂合作協議？ 

答：參展臺灣大學和香港中學皆可自由選擇結盟夥伴。若未能於這階段與心儀夥伴結盟，大學或

中學皆可稍後自行聯繫再作商討。 

 

問六：香港各中學與臺灣高等院校式合作關係由何時開始？ 

答：香港各中學與臺灣高等院校簽訂合作協議，雙方取得聯絡辦法後，開始合作日期由雙方自行

決定。各校可主動與對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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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培正中學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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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香港培正中學展覽攤位圖 
       

香港教育展 1F 禮堂攤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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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展 3F 瑩社會議展覽中心攤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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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展 4F 體育館攤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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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臺灣各高等院校介紹/畢業僑生留臺經驗分享時段表 
2014年10月18日 (星期六) 

時 間 
地  點 

G座宗教館 F301 F302 F303 F401 F402 F403 

10:00–11:00 
國立臺灣 

大學 
      

10:30–11:30  
國立金門 

大學 

明新 

科技大學 

東南 

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

大學 

嘉南藥理 

大學 

真理 

大學 

11:30–12:30   
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 
東吳大學 

美和 

科技大學 

德明 

科技大學 

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 

13:30–14:30  義守大學 
嶺東 

科技大學 
 

龍華 

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 

大學 

高雄醫學 

大學 

14:30–15:30  
建國 

科技大學 

南臺 

科技大學 

臺灣 

科技大學 

中國 

科技大學 

國立東華 

大學 

大仁 

科技大學 

15:30–16:30  
景文 

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

大學 

東海大學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臺北醫學 

大學 

明道 

大學 

16:30–17:30  
聖約翰 

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2014年10月19日 (星期日) 

時 間 
地  點 

F301 F302 F303 F401 F402 F403 

10:30–11:30 
南榮 

科技大學 

虎尾 

科技大學 

中國醫藥 

大學 
亞洲大學 元智大學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11:30–12:30 玄奘大學 逢甲大學 南華大學 
國立政治 

大學 

育達 

科技大學 
實踐大學 

13:30–14:30 
國立中興 

大學 

中國文化 

大學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臺灣首府 

大學 
淡江大學 

樹德 

科技大學 

14:30–15:30 世新大學 
輔英 

科技大學 

崑山 

科技大學 

國立嘉義 

大學 

弘光 

科技大學 
中原大學 

15:30–16:30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南開 

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 

朝陽 

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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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行前說明會(4 月 11 日)相關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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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102-103 學年度香港報名及分發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申請學制 項目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B/A) 
總報名人數 

A=a1+a2+a3+a4 

第一

類組

(a1) 

第二

類組

(a2) 

第三

類組

(a3) 

資格不

符(a4) 

總錄取人

數 B=C+D 

大學 
僑先部

(D) 小計

C=c1+c2+c

3 

第一類

組(c1) 

第二類組

(c2) 

第三類組

(c3) 

102 

僑先部 

港春班 68 43 11 13 1 67 - - - - 67 98.53% 

自願申請僑先部(I) 76 44 7 24 1 75 - - - - 75 98.68% 

自願申請僑先部(II) 193 117 29 43 4 189 - - - - 189 97.93% 

學士班 

個人申請 1595 1585 10 1128 1128 1128 - 70.72% 

聯合分發-外國學歷 7 2 2 2 1 6 4 2 1 1 2 85.71% 

聯合分發 2491 1532 323 592 44 2449 1293 795 201 297 1156 98.31% 

港二技(2+2) 87 80 7 78 78 78 - 89.66% 

研究所 

碩士班-海外學歷 30 28 2 21 21 21 - 70.00% 

碩士班-國內學歷 61 61 0 46 46 46 - 75.41% 

博士班 2 2 0 2 2 2 - 100.00% 

總計 4153 - - - 66 4061 2572 - - - 1489 - 

103 

僑先部 
自願申請僑先部(I) 72 42 7 23 0 72 - - - - 72 100.00% 

自願申請僑先部(II) 163 106 20 37 1 162 - - - - 162 99.4% 

學士班 

個人申請 3130 3105 25 2012 2012 2012 - 64.28% 

聯合分發-外國學歷 11 3 6 2 0 11 9 3 5 1 2 100.00% 

聯合分發 3418 2177 485 698 58 3360 1748 1088 306 354 1612 98.30% 

港二技(2+2) 152 148 4 144 144 144 - 94.74% 

研究所 

碩士班-海外學歷 52 51 1 44 44 44 - 84.62% 

碩士班-國內學歷 81 81 0 69 69 69 - 85.19% 

博士班-海外學歷 7 7 0 6 6 6 - 85.71% 

博士班-國內學歷 3 3 0 2 2 2 - 66.67% 

總計 5996 - - - 87 5882 4034 - - - 1848 95.40% 

註：參加「個人申請」僑生(含港澳生)可不分類組選填志願，未獲錄取者將進入「聯合分發」管道再次分發，102 學年度計 457 人，103 學年度計有 1093 人。本

表「聯合分發」人數含個人申請未獲錄取者，故 102-103 學年度報名人數總計不等於所有欄位加總。本（103）學年度自願申請僑先部計 235 人，報名學士班計

5,466 人，研究所計 143 人、持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報名來臺升讀二年制學士班（簡稱港二技 2+2）計 152 人，總計報名人數為 5,99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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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103 學年度香港學生選填各類組熱門校系排行榜-聯合分發前 50 名(高教) 
志願

排名 
第一類組 第二類組 第三類組 

1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 

2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3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4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5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6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 

7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8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9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10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 

11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 

12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 

13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學系 

14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15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16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17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 

18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19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20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21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訊工程組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22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23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24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25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26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27 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28 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29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 

30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31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32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輔仁大學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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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

排名 
第一類組 第二類組 第三類組 

33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34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35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36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輔仁大學護理學系 

37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38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3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 

40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網路與多媒體工程組 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4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42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4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長庚大學醫學系 

44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藥學組 

45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4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義守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47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48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9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系 

50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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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103 學年度香港學生選填各類組熱門校系排行榜-聯合分發前 50 名(技職) 
志願

排名 
第一類組 第二類組 第三類組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3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 

5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管理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6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館管理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7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8 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 

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 

1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 

1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 

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運動保健系 

1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 輔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元培科技大學護理系 

14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家具與室內設計組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嘉義分部) 

1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組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 

16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烘焙管理系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 弘光科技大學營養系(第 3 類組) 

1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醫藥化學系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 

18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西餐廚藝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林口本部) 

19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護理系 

20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1 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視光系 

22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23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室內設計組－第 1 類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產品設計組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4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 

2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臺北校區) 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26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 

2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8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臺北校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29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南臺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3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大仁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3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32 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輔英科技大學健康美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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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

排名 
第一類組 第二類組 第三類組 

3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運管理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智慧工程科技組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3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 元培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35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資訊組 元培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3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 

37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大仁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保健營養組 

38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系 明新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3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40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臺北校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41 樹德科技大學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4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臺北校區） 中臺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 

4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4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4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系 

46 南臺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材料組 大仁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食品技術與應用組 

47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48 東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食品科技組 

49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德國語文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資訊管理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 

50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第 1 類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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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香港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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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展場地理位置 

 

培正中學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中文地址：香港九龍培正道二十號 

英文地址：20PUI CHI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767 3303    Fax：852-2712 5555 

URL： http://fund.pui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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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港鐵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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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香港傳媒報導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